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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39 证券简称：康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98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360万元（含本次担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1,005.6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2.8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日，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盛药业” ）到期归还了成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柳河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 ）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同日，春

盛药业与成都农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成都农商行拟向春盛药业提供借款980万元人民币，

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用途为：采购中药材。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作为

担保方与成都农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同时，春盛药业股东骆春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尹念娟女士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以连带

责任保证的方式在《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本金的49%范围内向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即反担保额

为人民币肆佰捌拾万贰仟元整，保证期间与公司的担保期限一致。

本次担保前，公司向春盛药业提供担保余额为2,38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春盛药业提供担保

余额为3,360万元，未超过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限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及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

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19,9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中，同意为春盛药业在金融机构申

请的授信，提供不超过3,4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5月2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5-022、2025-030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51%，骆春明持股35.3751%，尹念娟持股1.7934%

法定代表人 魏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84561633W

成立时间 2009年1月15日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金藤大道15号

注册资本 3102.0408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食品生产；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初级农产品收购；中草药种植。（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

审计）

资产总额 23,598.37 23,812.57

负债总额 14,638.09 13,505.91

归母净资产 9,019.32 10,370.15

营业收入 5,023.72 10,283.76

归母净利润 -1,350.84 555.1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

保证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柳河支行

债务人：四川春盛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权额：债权本金98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债权人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反担保合同》

担保人：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骆春明、尹念娟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春盛药业应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柳河支行

偿付的而由公司代偿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肆佰捌拾万贰仟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一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符合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春盛药业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目前无逾期债务。本次担

保是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对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 该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相

关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0,725.68万元（含本次

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2024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2.84%。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以

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含控股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138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2025-019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北王路高埗段102号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8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黄建平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4人，代表股份1,076,76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21％。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股份1,075,428,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0人，代表股份1,33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568人，代表股份80,708,5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543%。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北京）事

务所指派的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8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 反对

2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7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 反对

2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7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5%； 反对

2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7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7%； 反对

2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8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8%； 反对

2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弃权5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2.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9%； 反对

2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弃权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6%； 反对

2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 反对

2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2.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7%； 反对

2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2.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 反对

2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4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7%； 反对

2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8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 反对

2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5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428,3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8%； 反对22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9%； 弃权5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6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3%； 反对

2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弃权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410,4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6%； 反对24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2%； 弃权5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76,47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5%； 反对

2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0,412,7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35%； 反对24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3%； 弃权5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博阳、姚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001386� � � � � � � � � � �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2025-020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

表董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王利民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利民先生

将与公司股东会已选举产生的其他5位非独立董事和3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王利民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利民，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 历任东莞市唯美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经理、公司财务总监；曾任清远市润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中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东莞市首铸星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粤珠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新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公司财

务中心总经理。

王利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持有招商资管马可波罗员工参与深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份额，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嘉兴易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48%股权，持有公司股

东嘉兴慧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0%股权。 除此之外，王利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194� � � � � � � � �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25-044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王凯先生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计划自预披露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11日至2026年2月6日，法定禁止减持期间除

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49.857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3%），其中孟庆南先生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71.4039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5680%）， 孟凡博先生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78.4535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4320%）。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收到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孟庆南先生于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89.48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5700%，孟凡博先生自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62.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764%。 即：孟庆南先生、孟凡博

先生于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51.6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464%。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王

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9,324.4809万股减少至28,472.8309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42.9169%减少至41.670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丽丽女士

信息披露义务人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凯先生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①：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②：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③：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④：武汉市江汉区汉寿里*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

权益变动过程

基于个人及其他产业投资资金需求考虑，孟庆南先生于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89.4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5700%，孟凡博先生自

2025年11月12日至2025年12月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62.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6764%。 即：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于2025年11月12日至

2025年12月1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851.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2464%。

基于上述情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

生、王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9,324.4809万股减少至28,472.830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42.9169%减少至41.670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股票简称 武汉凡谷 股票代码 002194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孟庆南先生/A�股 389.48 0.5700

孟凡博先生/A�股 462.17 0.6764

合 计 851.65 1.246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孟庆南

合计持有股份 5,043.8267 7.3817 4,654.3467 6.81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43.8267 7.3817 4,654.3467 6.81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孟凡博

合计持有股份 3,913.8141 5.7279 3,451.6441 5.051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78.4535 1.4320 516.2835 0.755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35.3606 4.2959 2,935.3606 4.2959

王丽丽

合计持有股份 19,040.6400 27.8663 19,040.6400 27.86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60.1600 6.9666 4,760.1600 6.96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280.4800 20.8997 14,280.4800 20.8997

王凯

合计持有股份 1,326.2001 1.9409 1,326.2001 1.94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6.2001 1.9409 1,326.2001 1.94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29,324.4809 42.9169 28,472.8309 41.67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08.6403 17.7212 11,256.9903 16.47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215.8406 25.1957 17,215.8406 25.1957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孟庆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孟凡博先生（现任公司董

事长）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1月11日

至2026年2月6日，法定禁止减持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49.857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孟庆南先

生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71.4039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680%），

孟凡博先生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78.4535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4320%）。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683.2858万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不超过1,366.5716万股。

孟庆南先生、孟凡博先生本次减持没有违反预披露公告的相关内容，减持数量在

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且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截至目前，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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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202,5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汉本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

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

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773,133 99.7718 321,420 0.1707 108,000 0.0575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8,233 99.8064 256,320 0.1361 108,000 0.0575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8,133 99.8063 256,420 0.1362 108,000 0.0575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8,133 99.8063 256,420 0.1362 108,000 0.0575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6,333 99.8054 256,920 0.1365 109,300 0.0581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2,833 99.8035 258,420 0.1373 111,300 0.0592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35,533 99.8049 256,420 0.1362 110,600 0.0589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843,833 99.8093 240,820 0.1279 117,900 0.06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孙汉本 187,301,203 99.5210 是

3.02 孙继龙 187,322,687 99.5324 是

3.03 刘皓锋 187,299,694 99.5202 是

3.04 齐友峰 187,299,684 99.5202 是

3.05 路跃强 187,299,689 99.5202 是

4、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罗福凯 187,300,999 99.5209 是

4.02 刘华义 187,299,679 99.5202 是

4.03 梁树林 187,299,686 99.520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4,280,

333

90.8823 321,420 6.8245 108,000 2.2932

3.01

关于选举孙汉本为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808,

403

80.8620

3.02

关于选举孙继龙为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829,

887

81.3182

3.03

关于选举刘皓锋为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806,

894

80.8300

3.04

关于选举齐友峰为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806,

884

80.8298

3.05

关于选举路跃强为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3,806,

889

80.8299

4.01

关于选举罗福凯为独立

董事的议案

3,808,

199

80.8577

4.02

关于选举刘华义为独立

董事的议案

3,806,

879

80.8296

4.03

关于选举梁树林为独立

董事的议案

3,806,

886

80.82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尚红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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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8人，与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1人，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选举，确认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以及聘任了高

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孙继龙先生；

2、非独立董事：孙汉本先生、刘皓锋先生、齐友峰先生、路跃强先生、许仲兵先生（职工代表董

事）；

3、独立董事：罗福凯先生、刘华义先生、梁树林先生。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委员会：孙继龙（主任）、齐友峰、梁树林

2、审计委员会：罗福凯（主任）、路跃强、刘华义

3、提名委员会：梁树林（主任）、刘皓锋、罗福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华义（主任）、许仲兵、罗福凯

其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

数以上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罗福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孙继龙先生；

2、副总经理：刘皓锋先生、齐友峰先生、胡小宇先生、范学鹏先生；

3、财务总监：苗华女士；

4、董事会秘书：赵婷婷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王盼盼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

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分处罚

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赵婷婷女士、王盼盼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中赵婷婷女

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结果无异议。

三、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赵婷婷女士、证券事务代表王盼盼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32-81107030

电子邮箱：zqtz@victall.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四、部分董监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卢芝坤先生、孙勇智先生，副总经理赵法森先生、张庆业先生在本

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卢

芝坤先生、孙勇智先生、赵法森先生、张庆业先生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附件：

胡小宇先生： 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本科学历，德国公立大学工学

硕士。 2016年8月至2016年11月，任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项目部海外业务部西门子客

户经理；2016年12月至2019年1月，任威奥股份项目部海外业务部西门子客户经理；2019年2月至2025

年4月，任威奥股份项目经营部常务副总经理兼海外业务部总经理；2025年4月至今，担任威奥股份副

总经理。

范学鹏先生：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8月至2010年10

月，担任青岛威奥轨道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成本会计；2010年11月至2016年10月，担任唐山威奥轨

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财务部长；2016年10月至今， 担任唐山威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担任威奥股份财务总监。

苗华女士： 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高级会计师， 2016年至今担任威奥股份财务经理。

赵婷婷女士：198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2017年6月进入公司，就

职于证券投资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任证券投资部副经理；2020年6月被任命为证券投资部经理，2020

年7月被聘任为威奥股份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11月至今， 担任威奥股份董事会秘书。 赵婷婷女士于

2019年10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盼盼女士：199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22年11月至今，担任

威奥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王盼盼女士于2022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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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孙汉本先生主持，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继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威奥股份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如下人员担任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孙继龙（主任）、齐友峰、梁树林

审计委员会：罗福凯（主任）、路跃强、刘华义

提名委员会：梁树林（主任）、刘皓锋、罗福凯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华义（主任）、许仲兵、罗福凯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威奥股份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继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威奥股份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皓锋先生、齐友峰先生、胡小宇先生、范学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苗华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赵婷婷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威奥股份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盼盼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威奥股份关于完成

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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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4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5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70214MA3BXXQWXB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唐山锐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锐泽投资” ）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披露了《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锐泽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1,786,58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

2025年11月28日，锐泽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2,174,9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55%；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5%。 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由8.40%减少至7.59%（前述分项减持比例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 为四舍五入所致）。 具体

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唐山锐泽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300.2300 8.40% 2,982.7400 7.5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年11月

28日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锐泽投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日


